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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美術館 

2026 年第一梯次實習生招募簡章 

114 年 8 月 15 日行政會議通過 

114 年 12 月 9 日修訂 

一、 目的 

本館為運用專業人力與教育資源，培育美術館研究、典藏、展覽、教育、行銷等人才，

提供國內外大專院校學生實務學習的機會。 

二、 招募對象 

國內外大專院校與本館實習需求業務相關系所之在學學生，均可向本館提出申請。 

三、 實習期間與時數 

        2026/01/01-06/30 第一梯次實習，單日實習時數至少 4 小時，實習總時數須達至少

160 小時。 

四、 實習內容 

2026 年第一梯次實習生招募，每人至多可申請 2 個部門，惟本館將依據實習生學經歷及部門

實習內容進行篩選及分配，最終將以本館公告名單為主。各實習內容與需求背景詳如下表： 

部門 實習內容 所需條件與背景 

(A) 

研究典藏部 

1. 文獻資料、圖書檔案及典藏庫房

之紀錄、管理及維護等相關作業 

2. 美術館書籍出版及國際論壇等相

關活動協助 

1. 文物維護、博物館管理、圖書資訊

等相關科系之在學學生 

2. 每期至多 1 名 

(B) 

展覽企劃部 

1. 展覽研究協助與文獻整理 

2. 展務籌備工作協助 

3. 佈卸展現場協助(紀錄、側拍、工

作人員引導) 

4. 其他館務工作支援 

1. 喜愛藝術、對藝文產業有興趣者 

2. 國內外各大專院校及研究所藝術

史、藝術理論、藝術管理、文化行

政、博物館學等相關科系之在學學生 

3. 中英文優異者佳 

4. 每期至多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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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實習內容 所需條件與背景 

(C) 

教育服務部 

a: 教育推廣 

1. 教推活動支援：現場攝錄影記

錄、影音檔案基礎剪輯與整理 

2. 觀眾研究：教育推廣活動現場問

卷調查 

1. 國內外大學碩士班之在學研究生 

2. 每期至多 1 名 

b: 公共服務 

1. 美術館現場服務動線改善計畫 

2. 美術館參觀行為研究 

3. 高齡者參與志工服務動機研究 

4. 售票研究 

5. 實體導覽作為當代美術館教育推

廣介面之成效 

1. 國內外大學碩士班之在學研究生 

2. 每期至多 2 名 

(D) 

行銷發展部 

a: 公共關係 

1. 支援開幕、記者會及各類公關活

動或服務 

2. 基礎公關/社群文書校對與事務支

援，並協助媒體露出整理分析 

3. 協助問卷發放、收集與資料彙整 

4. 國際外賓接待協助與外文公關文

書資訊彙整(符合條件 3 者) 

1. 有興趣了解美術館及文化領域公共

關係經營者 

2. 具備基本數據蒐集、整理及分析能

力為佳 

3. 有意參與實習內容(４)者，需具備

中級以上外語綜合能力，能進行基礎

外文溝通(請敘明熟稔外語語種) 

4. 每期至多 2 名 

b: 社群經營 

1. 協助展覽及各項活動之動／靜態

影像紀錄 

2. 社群平台短影音企劃發想與製作

協力 

3. 協助文字採訪與資料整理 

1. 有使用社群軟體習慣，重度使用者

為佳 

2. 歡迎非藝術類科系學生 

3. 每期至多 1 名 

c: 視覺與商品設計 

1. 協助館內平面設計相關製作物 

2. 美術館文創商品企劃發想 

1. 對文化物件商業化應用有興趣者 

2. 具備基礎視覺設計認知，有實作經

驗為佳 

3. 每期至多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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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請時間  

即日起至 2026 年 1 月 20 日前受理申請，逾期恕不受理。但遇特殊狀況且經本館同意者，不

在此限。 

六、 申請方法 

(一) 申請步驟及應具文件： 

國內外大專院校與本館業務相關科系之學生，得檢附下列文件於招募時間向本館申請實習： 

(1) 填具「新北市美術館 2026 年第一梯次實習申請表」。 

(2) 簽署「新北市美術館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3) 個人履歷（格式不拘）。 

(4) 實習動機（含實習目標、項目、期間、預定實習部門及預期成果）。 

(二) 申請資料繳交方式： 

請以電子郵件寄送至 hr@ntcart.museum，主旨註明：「新北市美術館實習申請-[申請部

門]-(申請者姓名)」。  

七、 甄選流程 

 申請 2026/01/01-06/30 實習之作業 申請 2026/03/01-06/30 實習之作業 

書面

審查 

申請人於 2025 年 10 月 31 日前繳交申

請應備文件，本館收件後先進行書面

審查，於 11 月中旬以電子郵件通知審

核通過者參與面試。 

申請人於 2026 年 1 月 20 日前繳交申

請應備文件，本館收件後先進行書面

審查，於 1 月下旬以電子郵件通知審

核通過者參與面試。 

面試 

通過書面審查者於 11 月下旬完成面

試，面試時間與方式由各實習需求部

門與通過複審者接洽確認。 

通過書面審查者於 2 月上旬完成面

試，面試時間與方式由各實習需求部

門與通過複審者接洽確認。 

錄取

通知 

預計 12 月上旬於本館官方網站上公告

錄取名單，並採電子郵件各別通知錄

取學生。請錄取學生詳閱實習報到與

相關注意事項，並於公告後一週內前

以該通知信回覆是否如期報到實習，

逾期未回覆者則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預計 2 月中旬於本館官方網站上公告

錄取名單，並採電子郵件各別通知錄

取學生。請錄取學生詳閱實習報到與

相關注意事項，並於公告後一週內前

以該通知信回覆是否如期報到實習，

逾期未回覆者則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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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實習規範 

(一) 實習生到館實習為學習性質，本館不給付薪酬及福利（包含津貼、交通、膳宿等），亦不投

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勞工退休金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等社會保險。 

(二) 本館提供實習生實習期間團體意外傷害保險。 

(三) 實習生須與本館簽署實習合約書。 

(四) 實習生應配合各部門業務需要於例假日實習。 

(五)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應遵循本館指定人員之指導及考核。 

(六) 實習生每月應提交實習日誌，並於實習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實習總報告一份，內容應含實習

日誌、實習生自我評量表及實習心得。上述內容將供作成果評核依據，於實習期間達規定時

數、依時限繳交實習總報告，且評核合格者，由本館核發實習證明。 

(七) 實習生於本館實習，應遵守本館管理規定，所獲悉之本館於營業上、技術上之秘密，不得洩

漏，實習結束後亦同。 

(八) 未經本館許可，不得擅自以各種方式攜出、列印、複製、引用以及對外發表本館未經公開發

表之所有資料與檔案。 

(九) 實習生如有不當或損害館譽之行為，本館有權終止實習。 

九、 計畫異動： 

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而影響實習計畫執行，則將再視情況延期／取消或調

整實習時數。本館保留計畫最終修改、變更、解釋及取消之權利，若有相關異動將公告於官

方網站及實習生通知。 

十、 實習聯絡人 

營運管理部 陳小姐 

洽詢電話：(02)2679-6088#617／Email：hr@ntcart.museum


